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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的內容概不
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佈
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
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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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持續關連交易
二零二五年業務安排協議的

補充協議；
及

(2)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

二零二五年業務安排協議的補充協議

茲提述同方泰德國際科技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不時的附屬公司統稱「本
集團」）所刊發日期為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四日的公佈（「該公佈」），內容有關二零
二五年協議項下擬進行的持續關連交易及相關年度上限。除另有界定或指明
者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該公佈所用者具有相同涵義。

誠如該公佈所披露，於二零二五年十二月四日，本公司附屬公司（即同方泰德
北京及同方節能）與本公司控股股東同方訂立二零二五年業務安排協議，內容
有關智能軌道交通、建築及城市熱網業務的業務安排。

董事會宣佈，於二零二六年一月八日，同方泰德北京、同方節能與同方訂立二
零二五年業務安排協議的補充協議（「補充協議」），據此，定價條款修訂如下：

「就同方按照本集團要求擬以訂約方身份簽署的新銷售合同而言，該等合同定
價將結合其與第三方客戶過往在標的業務相關項目中，提供同類或類似服務
和╱或出售同類或類似產品所約定的價格範圍為基礎釐定，或以過去12個月內
最少2個項目中提供同類或類似服務和╱或出售同類或類似產品所約定的價格
範圍為基礎釐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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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同方按照本集團要求向第三方供應商購買材料和╱或採購服務相關供應合
同而言，該等合同定價將以相關標的業務於過去12個月內最少2項購買同類或
類似材料和╱或採購同類或類似服務所支付之價格範圍為基礎釐定。」

除上述條款修訂外，二零二五年業務安排協議的所有其他條款及相關年度上
限維持不變。

董事（不包括獨立非執行董事，彼等將於考慮獨立財務顧問的意見後達成其意
見）認為，訂立補充協議及其項下的條款屬公平合理，並符合本公司及股東的
整體最佳利益。

暫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

董事會謹此宣佈，本公司兩次股東特別大會（「該等大會」）謹訂於二零二六年一
月二十八日（星期三）於香港尖沙咀廣東道30號新港中心第2座17樓舉行，以考
慮及分別酌情批准 (i)二零二五年協議（經補充協議修訂）、其項下擬進行的交易
及其各自建議年度上限金額；及 (ii)信託貸款協議、知識產權質押協議及其項下
擬進行的交易（詳情載於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二五年九月十七日的公佈）。

為釐定股東有權出席該等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資格，本公司將於二零二六年
一月二十三日（星期五）至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包括首尾兩日）暫
停辦理股份過戶及登記手續，期間概不會辦理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有權出席
該等大會並於會上投票的記錄日期為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八日（星期三）。為符
合資格出席該等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股東須確保所有過戶文件連同有關股票
必須不遲於二零二六年一月二十二日（星期四）下午四時三十分，交回本公司的
香港股份過戶登記分處卓佳證券登記有限公司，地址為香港夏慤道16號遠東
金融中心17樓。

本公司將適時刊發載有將於該等大會上提呈的擬議決議案詳情的通函及通告。

承董事會命
同方泰德國際科技有限公司

主席
李成富

香港，二零二六年一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趙曉波先生及秦冰先生；非執行董事為李成
富先生、曾學傑先生及張艷華女士；獨立非執行董事為謝有文先生、李學金博
士及陸瑤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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